
售后配套件合同补充协议
甲方：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

乙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甲乙双方针对售后配件相关事宜，经过友好协商，达成以下共识：

1、通用类配套件（即广泛应用于各汽车厂车辆产品上的配套件，只是给予的名称、图号不一样。）不得以重汽的名称、图号对社会销售；

2、重汽专用的总成、零件不可以对社会销售；

3、刻有重汽永久标识的总成、零件不可以对社会销售；

4、如果乙方违背了以上三条的约定，甲方将按销售额的10倍金额进行追偿，并增加一次性追偿金额20-50万元。

5、本协议为甲、乙双方签署的《2019年采购协议》和《采购合同》的补充协议，本补充协议未做约定的，按《2019年采购协议》和《采购合同》的约定执行。

6、本补充协议一式4份，甲方持2份，乙方持 2份；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生效。
甲方代表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
